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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食堂委
托运营管理项目

补

充

文

件

采购单位：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采购代理单位：上海宝信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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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食堂委托运营管理项目补充文件

一、对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、报价明细表等进行更正，详见附件内容：

1、采购需求

第四章 采购需求

类别 要求内容

项目名称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食堂委托运营管理项目

最高限价 4154580元，超过此限价的响应文件将作无效响应处理。

服务期限

12个月。续期24个月。本次招标采取一次采购三年享用，分年签订合

同。每年结束后由采购方对中标方的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后签订

次年合同，次年签订的采购合同价原则上不得高于第一次采购确定的

合同价格。如年度考核未通过或项目内容及价格变动较大的（超过原

合同采购金额10%），应重新进行政府采购。

付款方式

按季度结算。第二季度第一个月结算上一个季度费用，中标方将上一

季度供餐情况报采购方指定管理人员审核，同意后方开具发票。采购

方在收到中标方开具的发票且在采购方完成相关支付流程后15个工

作日内付款。

交付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2518号

转让与分包 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与分包。

一、项目背景

现场烧制，以保障食堂餐饮服务对餐饮服务需求、满足就餐员工对餐饮服

务不断增长的需要为关注焦点，将采购方每项餐饮服务要求纳入餐饮服务管理

体系之中，致力于服务要求的达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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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概况

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食堂委托运营管理项目，日均用餐人数约340

人次的餐饮服务。

1.整体服务时间。周一至周日（含双休日及节假日），工作餐；加班餐，

按实际情况另行通知。

2.固定餐饮服务。早餐7:30至8:20；午餐11:00至12:30。

3.用餐人数：全年早餐约38955客；全年午餐约93890客（含节假日前自助

餐2310客）。

4.早餐餐费标准为12元/客，有a套面食类和b套点心类可选；午餐及会务客

饭餐费标准为39元/客，二荤二素一汤另搭配粗粮、酸奶、水果，有a、b二类套

餐可选；节假日前自助餐标准为50元/客。

三、服务要求

1.总体要求：

（1）中标方按规定准时开餐，每餐所供食品在开餐前15分钟布置完毕，如

变更或因其他情况不能准时开餐，中标方应提前通知采购方，并留有充分时间

做出补救。

（2）中标方合理安排供餐量，及时准确进行分餐，不可出现用餐人员等候

拥挤混乱现象。

（3）当采购方增加或减少餐费标准时，中标方应在采购方指定的时间内对

饭菜做出调整，调整前必须提前制定出方案，经采购方审核、确认、批准后方

可实施。

（4）遇传统节日，中标方应供应节日点心（如月饼、棕子、重阳糕等）。

（5）除上述日常餐饮服务外，若采购方要求提供加班餐等餐饮服务，采购

方将相关要求提前1个工作日通知中标方，中标方需完成相关任务。

2.早餐服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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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面食类不少于2种，中西式面点不少于3种，开胃菜不少于2种。品种须

做到1周内不重复。

3.午餐服务：

每天4个荤菜（四选二），荤不低于90%；4个素菜（四选二）；1个炖汤品

种，1份粗粮，1份酸奶及1份水果。菜品须做到2周内不重复，蔬果品种须做到1

周内不重复。

四、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采购方权利义务

1.提供水、电、煤、供餐场所、厨房场地及现有的厨房设施设备、餐具、

器皿、物品，如有需要新添置的设施设备，由中标方自行采购并进行日常维护

。经营场地及空调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由采购方负责（中标方使用不当或人为

损害除外）

2.每月听取中标方管理工作情况，提出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和方案。

3.可对中标方的人员健康证、采购的食品原料、卫生情况等进行抽查。

（二）中标方权利义务

1.整体费用：中标方自行承担每月水、电、煤等经营能耗费用，日常营运

相关的设备采购、维护费用，清洁等耗材费用，废油、餐余垃圾等费用及中标

方工作人员相关费用。

2.设施设备：采购方提供的所有厨房设备、通讯设备和消防器材等设施需

要开具清单，要求中标方（经理）必须签收后，方可使用；中标方不得转移采

购方提供的设备。厨房设施设备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维护由中标方负责。

3.人员管理：中标方应对进驻人员在技能、健康等方面进行挑选和把关，

并组织正规培训，未办好健康证的员工不得进入食堂；在人员结构、数量上，

中标方应当保证服务质量，配足配强工作人员。

4.安全生产：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中标方对食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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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等工作具有完备有效的可操作的制度，防火、防盗、防毒、防燃气泄

漏、防虫害，有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凡因违章操作等造成的事故责任，均由中

标方负责。

5.食品安全：

（1）根据《食品卫生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全面负责食堂各项安全、卫生工作

，接受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监管。

（2）制作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的食品卫生标准，按规定留样，杜绝食物中

毒事件的发生。

（3）全面负责食堂环境、设备、餐具的清洗及消毒工作，并作好相关的记

录。

6.原材料管理：在原材料采购中，要保证从正规渠道购进，并经国家食品

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的。

7.监督管理：应接受采购方的监督检查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，答复采购方

提出的意见和要求；同时中标方应保证有一名管理人员同采购方保持联络。

8.节能减排：中标方应合理使用水、电、气能源，严禁浪费。

五、费用结算

餐费按季度结算，每季度按实际用餐客数结算。

六、考核管理

1.采购方每季度开展一次食堂满意率测评，中标方认真听取就餐人员对食

堂工作的意见、建议，提高食堂餐饮水平。

2.发生下列问题，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：

（1）中标方存在食品安全不达标、未按时供餐、擅自减少服务内容等情形

，采购方通知整改后，拒不整改的。

（2）中标方因日常管理松懈造成食物中毒、卫生检查不合格等重大事故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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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中标方未经采购方书面同意擅自转包或分包的。

（4）中标方被吊销执照等丧失餐饮经营资质的。

（5）采购方因搬迁、停业、不可抗力等导致业务调整的。

2、报价明细表

附件四

报价明细表

序号 用餐时间 用餐客数 单价（元） 合计（元）

1 早餐 38955

2 中餐 91580

3 节假日前自助餐 2310

总计（元）

其中绿色采购报价（元）

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：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二、投标截止时间(开标时间）延期为：2025年9月22日09:30:00。

其他内容不变。


	一、对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、报价明细表等进行更正，详见附件内容：
	1、采购需求

